
2016版国产特殊化妆品行政许可补发

产品名称 2016版国产特殊化妆品行政许可补发

公司名称 北京鑫金证国际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面议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冠城园8号楼B座13层北区

联系电话 010-82003178

产品详情

一、申报资料清单

(一)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（备案凭证）补发申请表；

(二)因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破损申请补发的，应提交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原件；

(三)因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遗失申请补发的，应提交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报刊刊载的遗失声明原件，遗
失补发申请应在刊载遗失声明之日起20日后及时提出。

 

二、申报资料主要要求

 

(一)申报资料的一般要求

1、提交申报资料原件1份。

2、除检验报告、公证文书、官方证明文件及第三方证明文件外，申报资料原件应由申请人逐页加盖公章
或骑缝章。

3、使用A4规格纸张打印，使用明显区分标志，按规定顺序排列，并装订成册。

4、使用中国法定计量单位。

5、申报内容应完整、清楚，同一项目的填写应当一致。

6、所有外文（境外地址、网址、注册商标、专利名称、SPF、PFA或PA、UVA、UVB等必须使用外文的



除外）均应译为规范的中文，并将译文附在相应的外文资料前。

7、终止申报后再次申报的，还应说明终止申报及再次申报的理由；不予行政许可后再次申报的，应提交
不予行政许可（变更/延续）决定书复印件，并说明再次申报的理由，同时还应提交不予行政许可原因是
否涉及产品安全性的书面说明。

8、因变更、纠错、补发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（备案凭证）而未能在《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》（
国食药监许〔2009〕856号）（以下称《受理规定》）规定时限内提出延续申请的，应当在领取变更、纠
错、补发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（备案凭证）后15日内提出延续申请，但变更、纠错、补发申请应当在该
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（备案凭证）期满4个月前提出。

9、文字版和电子版的填写内容应当一致。

10、生产和销售证明文件、质量管理体系或良好生产规范的证明文件、不同国家的生产企业同属一个集
团公司的证明、委托加工协议等证明文件可同时列明多个产品。这些产品如同时申报，一个产品使用原
件，其他产品可使用复印件，并书面说明原件所在的申报产品名称；这些产品如不同时申报，一个产品
使用原件，其他产品需使用经公证后的复印件，并书面说明原件所在的申报产品名称。

11、申请人应当分别申请延续、变更、补发、纠错等事项，在完成一个申请事项后，方可申请其他事项
。

 

(二)申报资料的具体要求

1、逐项提交各项资料。

2、应按照申请表填表说明的要求填写申请表各项。

 

三、审批机构承诺时限

(一)受理：国家行政受理服务中心自收到申报资料后，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

(二)技术审评：90日

(三)行政许可决定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当在2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；20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，
可以延长10日，并出具《行政许可决定延期通知书》，将延期理由告知申请人。

(四)送达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当自作出药品注册审批决定之日起10日内颁发、送达有关行政
许可证件。

注：以上期限以工作日计算，不含法定节假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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